
致迁出本市的人士 

                               岐阜县瑞穗市政府 

 从瑞穗市迁往其他市区町村的人请在住址迁移后的14日内到新市区町村办理迁入手续。 

 1.在新居住地办理迁入手续所需的证件 

  （１）外迁证明书    （２）印章    （３）可核实本人身份的证件（驾驶执照等） 

 2.过了外迁（预计）日，您将被视为户口已经迁出瑞穗市的人，因此如果您要取消外迁，请迅速带上外迁证明书和印章办理

取消外迁的手续。 

 3.符合下述条件的人请分别到瑞穗市或者新居住地办理必要的手续。 

 

确

认 对象人员 需要在瑞穗市办理的手续 
穗积厅舍 

担当课 

巢南厅舍 

担当课 
需要在新居住地办理的手续 

 

领取了居民基本

台帐卡的人 

请于迁出之日归还卡片。 

需要办理付记迁出的人请提交付记

迁出申请，将卡片带到迁入地，办理

付记迁入手续。 

各个市町村需要办理的手续不同，

请咨询新居住地的市区町村。 

 办理了印章登记

的人 

过了外迁预计日登记的印章将作废。

对于需要证明书的，请于外迁预计日

的前一天之前带上外迁证明书和登

记证，前来办理。 

市  民  课 

 

TEL 

327-4113 

各个市町村需要办理的手续不同，

请咨询新居住地的市区町村。 

 参加了国民健康

保险的人 

请带上国民健康保险证、前期高龄者

证和印章前来办理退保手续。 

迁入时请办理投保手续。 

 参加了国民年金

的人 

请带上年金手册、印章。 请带上国民年金手册、印章，办理

相关手续。 

 有资格领取老龄

福祉年金的人 

无需办理手续 请带上国民年金凭证（绿色手册）

、印章，办理相关手续。 
 参加了后期高龄

者医疗的人 

对于迁出本县的人： 

请归还保险证。 

我们将向您发放负担区分证明书。请

将其交给新迁入地。 

对于迁往本县内其他地方的人： 

无需办理手续 

请于迁入之日起的 14 日内提交保

险证，办理相关手续。 

 领取福祉医疗（婴

幼儿、重度残疾、

母子、父子）的医

疗费补助的人 

请归还领取者证。 

医疗保险课 

 

TEL 

327-4159 

 

市民窗口课

 

TEL 

327-2100 

各个市町村需要办理的手续不同，

请咨询新居住地的市区町村。 

 领取特别残疾人

津贴、残疾儿童福

祉津贴或福祉津

贴的人 

无需办理手续 各个市町村需要办理的手续不同，

请咨询新居住地的市区町村。 

 持有身体残疾人

手册或疗养手册

的人 

无需办理手续 请带上手册，办理住址变更手续。

 领取特别儿童抚

养津贴的人 

无需办理手续 请带上津贴凭证、印章，办理相关

手续。 

 持有精神残疾人

保健福祉手册的

人 

无需办理手续 请带上手册、印章，办理住址变更

手续。 

 持有自立支援医

疗领取人证（因精

神疾患到医院看

病）的人 

无需办理手续 

福祉生活课 

 

TEL 

327-4123 

 

各个市町村需要办理的手续不同，

请咨询新居住地的市区町村。 

                                               （请继续阅读背面） 

 



 

确

认 对象人员 需要在瑞穗市办理的手续 
穗积厅舍 

担当课 

巢南厅舍 

担当课 
需要在新居住地办理的手续 

 
领取儿童抚养津

贴的人 

请到儿童高龄福祉课归还津贴凭证，

提出外迁申请等。 
 

请带上印章等证件，办理相关手续

。 
 领取儿童津贴的

人 

请领取收入征税证明书。 请带上申领儿童津贴用的收入征

税证明书、印章、可核实汇款金融

机构的证件，于外迁预计日的第二

天起算的15日内办理报销手续。
 正在申请认定护

理保险支援或护

理的人 

请到儿童高龄福祉课听取今后如何

办理手续的说明。 

 

 获得护理保险支

援或护理认定的

人 

请到儿童高龄福祉课归还护理保险

被保险者证，领取资格证明书，交给

新迁入地的护理保险担当课。 

 

 65岁以上的人 请到儿童高龄福祉课归还护理保险

被保险者证。 

 

 有孩子上瑞穗市

保育所的人 

请到瑞穗市保育所提交退学申请。 

儿童高龄福祉课

 

TEL 

327-4126 

市民窗口课

 

TEL 

327-2100 

需要出具市县民税征税证明书（上

一年度）以及可核实所得税（上一

年金额）的文件（只限在新居住地

拥有住房的人）。 
 有孩子上市立幼

儿园的人 

请结清保育费、伙食费。 对于上公立幼儿园的，请咨询新居

住地的教育委员会。 
 有孩子上小学或

初中的人 

请到学校领取转学证明书以及教科

书发放证明书。 

请结清伙食费。 

市  民  课 

 

TEL 

327-4113 

学校教育课

 

TEL 

327-2116 

请带上学校出具的转学证明书以

及教科书发放证明书。 

 在瑞穗市注册了

带发动机的自行

车或者小型特殊

汽车的人 

请带上标牌（牌照板）、发放证明书

、印章，办理注销手续。 
税  务  课 

TEL 

327-4112 

市民窗口课

TEL 

327-2100 

请带上汽车报废申报受理书（用于

重新注册）、印章，领取标牌。 

 使用了自来水的

人（向本市缴纳水

费的人） 

请结清费用，并提出停用申请。 各个市区町村规定的自来水使用

等手续不同，请到新迁入地咨询。

 使用了下水道的

人（向本市缴纳使

用费的人） 

请结清使用费，并提出停用申请。 

市  民  课 

TEL 

327-4113 

上水道课 

TEL 

327-2113 

各个市区町村规定的下水道使用

等手续不同，请到新迁入地咨询。

 妊娠妇女 迁出瑞穗市后，本市发布的就诊票不

能再使用。 

关于妊娠一般健康检查就诊票，请

到新迁入地咨询。 

 抚养有婴幼儿的

人 

迁出瑞穗市后，本市发布的预防接种

预诊票不能再使用。 

关于预防接种和健康诊断等，请到

新迁入地咨询。 

 20 岁以上且希望

参加健康诊断（体

检）等的人 

迁出瑞穗市后，不能在本市参加健康

诊断（体检）等。 

健康推进课 

TEL 

327-8611 

市民窗口课 

TEL 

327-2100 请确认与健康诊断（体检）等有关

的必要事项。 

 

４． 有很多人询问市民税以及县民税、固定资产税方面的问题，请参考以下信息。 

（１）市民税以及县民税 

   由当年1月1日住房所在地的市区町村征税。因此，如果您到1月1日在瑞穗市拥有住房，即使当前已经迁出，从该年4

月1日起的财政年度依旧在瑞穗市纳税。 

（２）固定资产税 

 到当年1月1日在土地或建筑物登记薄，或者补充征税台帐上登记的人有义务缴纳固定资产税。 

  ※详细情况请咨询税务课（TEL058-327-4112）。 

 

岐阜县瑞穗市别府1288番地             岐阜县瑞穗市宫田300番地2 

瑞 穂 市 役 所          巢  南  厅 舍 
   TEL０５８－３２７－４１１１（总机）    TEL０５８－３２７－２１００（总机） 


